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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自然资办函〔2020〕70 号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

源管理服务的通知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审批服务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0〕710 号）有

关规定，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

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做好建设项目压

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开展特定区域调查评估服务工作

（一）开展特定区域调查评估

特定区域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新设的各

类开发区、新区。拟新设或拟调整范围的特定区域，应在批

准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（重要矿产资源是

指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附录所列除石油、烃类天

然气、放射性矿产外的 31 个矿种，以及锂矿、石墨 2 个我

省重要优势矿种，总计 33 个矿种）。

调查评估工作由特定区域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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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”）自行或委托技术单位开展。管理机构或受委托技术单

位应按自助查询要求制作好报盘资料，通过自助查询了解特

定区域范围内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分布情况。经查询，特定区

域调查范围内无查明重要矿产资源的，不再开展区域评估工

作。经查询，评估范围有查明重要矿产资源的，应尽量避让；

不能避让的，要统筹考虑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矿产资源开发

利用，按要求进行区域评估并编制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区域评

估报告。评估报告经四川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后，

根据评审意见申请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手续。位于特

定区域范围内的单独建设项目不再开展压覆重要矿产资源

查询审批工作。

特定区域评估完成后，如区域内有新增查明重要矿产资

源，由负责评审备案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特定区域管理

机构。

（二）推行县级无重要矿产资源公告制度

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过核实行政区域内查明重

要矿产资源情况，对无查明重要矿产资源的（包括已查明重

要矿产资源地经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实确已采空

或剩余资源量不具备开采价值的），应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

前申报无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县（市、区）。

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辖区内无查明重要矿产资

源后，报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复核后报自然资源厅审

核。经自然资源厅核实后，对于无重要矿产资源的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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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，在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进行公告，并行文告知相关市、

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对于已公告的无重要矿产资源县

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，不再开展建设项目

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工作。

已公告的无重要矿产资源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范围内

有新增查明重要矿产资源的，负责评审备案的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须及时报自然资源厅调整公告并告知相关市、县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。

二、做好取消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后的工作衔接

根据取消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事项有关规定，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储量登记纳入评审备案管理，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

资源审批通过后，直接将相关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信息录

入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，并告之相关矿业权人按规定及时办

理矿业权范围变更手续。

三、推进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自助查询服务

为提升便民服务，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路，

在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开展建设项目压覆

重要矿产资源自助查询服务，建设单位按要求制作报盘资

料，随到随查、立等可取。

积极推进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自助查询服务延

伸至市、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探索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互联网查询模式，力争实现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查询结

果。



4

四、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工作

各市、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履职尽责，

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主动作为、严格把关，积极推进辖

区内特定区域调查评估及无重要矿产资源县（市、区）调查

核实工作，确保实施区域评估和无重要矿产资源县（市、区）

认定公告后监管不放松、不缺位，相关标准不降低。对于申

报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报自然资源厅作出调整。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5 日


